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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黃炳均先生，主席

孫永森先生，副主席

鄺兆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毛國財先生

阮劍虹先生

戎灝先生

合資格會計師
鄺兆強先生，FCPA, FCCA

公司秘書
鄺兆強先生，FCPA, FCCA

授權代表
黃炳均先生

鄺兆強先生

審核委員會
毛國財先生，主席

阮劍虹先生

戎灝先生

薪酬委員會
阮劍虹先生，主席

戎灝先生

毛國財先生

總辦事處兼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尖沙咀

廣東道25號

港威大廈

第二座

十八樓

1801－6室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百慕達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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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㶅中心

26樓

股份代號
803

獨立核數師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恩平道28號

利園二期

嘉蘭中心29樓

律師
霍金．豪森律師事務所

香港

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二座21樓

羅夏信律師樓

香港中環

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35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囱生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州紐西蘭銀行集團有限公司

荷蘭合作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網站
www.pihl-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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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關期間」）之財務概要概述如下：

‧ 相關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約為409,591,000港元；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相關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純利約為20,6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7%；

‧ 相關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88港仙，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0%；

‧ 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就相關期間支付任何中期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與去年同期

業績之比較載於隨附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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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於相關期間營業額達409,59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39,980,000港元），主要來

自熟料及水泥貿易。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 Holdings

Limited（「Prosperity Minerals 」）後，在中國進行的熟料及水泥銷售及鐵礦石買賣

為本集團於相關期間的營業額貢獻125,675,000港元。有關收購的詳情已在本報告

第6頁「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方交易」 一節中披露。

於相關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達20,55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996,000港

元），相當於每股基本盈利0.88港仙（二零零八年：0.55港仙）及每股攤薄盈利0.87

港仙（二零零八年：0.52港仙）。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東應佔本集團權益達1,805,328,000港元。較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大幅增加1,644,431,000港元乃由於上述收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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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熟料及水泥貿易業務

中國出口的熟料及水泥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際市場需求疲弱。於相關期間，

全球特別是歐州及美國對熟料及水泥之需求大幅減少。

然而，憑藉本集團管理層的豐富經驗及專業能力、於區內之廣泛銷售網絡以及實

施靈活之定價策略，本集團得以保持其市場地位，且毛利率穩步上揚。

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買賣約706,000噸熟料及水泥，較去年同期減

少約30%。然而隨著毛利率不斷改善，分部業績則由11 ,899 ,000港元增至

23,345,000港元。

花崗岩材料生產

本集團藉收購中國廣西省香爐山花崗岩礦進軍花崗岩生產市場。香爐山花崗岩礦

之採礦許可證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獲中國國土資源部續期十年，該採礦許可證准

許該礦場每年生產最多40,000立方米（相當於約102,000噸）花崗岩產品。就相關期

間而言，該礦場為本集團帶來約8,138,000港元之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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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計劃興建的長石粉廠房，地盤施工前之預備工程在相關期間進展順利。預計該

廠房將於二零一零年中投產。

公共港口之營運及其他相關設施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月與安徽海螺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合營公司，本集

團擁有該合營公司25%股權。該合營公司將在中國江蘇省經營公共港口及提供倉

儲服務。並計劃興建目標年產能為150萬噸之礦渣粉製造廠。

港口之相關許可證已獲政府部門授出。本集團計劃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初及二零一

一年著手興建港口設施及礦渣粉製造廠工程。

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方交易

茲提述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刊發之公佈及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刊發

之通函，董事會與本公司及賣方之間訂立一項收購協議（「收購協議」），就此，本

公司建議收購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另類投資市場上市的Prosper i ty  Minera ls

73,000,000股股本中每股面值0.01英鎊之普通股股份，約佔總股本54.28%，代價

為1,621,863,240港元，其透過配發及發行本公司3,243,726,480股普通股的方式悉

數償還並入賬為已悉數償還賣方。賣方為本公司的主席兼執行董事黃炳均先生及

其控股投資工具。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收

購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交易，而上述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完成。

Prosperity Minerals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一家大型水泥經營商，主要從事

於中國之熟料及水泥製造及銷售。現時，Prosperity Minerals持有六家現有熟料及

水泥生產公司的權益，並投資興建四項新建項目的熟料及水泥生產線。此外，該

公司亦為中國主要鐵礦石入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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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及水泥製造業務

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後，本集團於6家水泥廠擁有權益，而熟料及水泥之總年

產能約為22,000,000噸。各廠房之設定可銷售產能如下：

附屬公司

本集團之 持有之權益

廠房名稱 地點 實際權益 百分比 現時總產能

英德龍山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廣東省英德市 54.28% 100% 5.9百萬噸

英德海螺水泥有限責任公司 廣東省英德市 13.57% 25% 7.9百萬噸

安徽巢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巢湖市 17.94% 33.06% 3.4百萬噸

廣州市嘉華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廣東省廣州市 21.71% 40% 0.8百萬噸

雲南昆鋼嘉華水泥建材 雲南省安寧 16.28% 30% 2.7百萬噸

　有限公司

保山昆鋼嘉華水泥建材 雲南省保山 16.28% 30% 1.8百萬噸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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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集團已收購及投資位於中國重慶直轄市、遼寧省、貴州省及四川省

之四項新建項目。有關該等新建項目之詳情如下：

附屬公司

本集團之 持有之權益

附屬公司名稱 地點 實際權益 百分比 計劃產能 投產之預期時間表

重慶昌興水泥有限公司 重慶直轄市 54.28% 100% 2百萬噸 二零一零年底

遼寧昌慶水泥有限公司 遼寧省燈塔 40.71% 75% 2百萬噸 二零一零年底

貴州安順昌興水泥 貴州省貴陽市 54.28% 100% 2百萬噸 二零一零年底

　有限責任公司

廣安昌興水泥有限公司 四川省廣安 54.28% 100% 2百萬噸 二零一一年底

鐵礦石買賣

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亦令本集團成為中國最舉足輕重之鐵礦石進口商之一。本

集團將維持其審慎風險管理政策，方法為僅進行連續交易且並不持有任何存貨，

並致力與供應商及客戶保持長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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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宜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Prosperity Minerals、Pro-Rise Business Limited

（「Pro-Rise」，Prosperity Minerals之全資附屬公司）與台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收

購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在待達成多項先決條件的規限下，Pro-

Rise將向收購方出售其於Upper Value Investments Limited（「Upper Value」，

Prosperity Minerals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惟持有安徽巢東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33.06%之昌興礦業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執行本集團若干行政職能之昌興

礦業管理有限公司則除外）（「出售集團」）之全部權益，連同出售集團應付之若干股

東貸款（「出售事項」）。Upper Value直接及間接持有該等主要從事於在中國製造及

銷售熟料及水泥業務之公司之若干股權。出售事項之總代價（以現金支付）為

3,800,000,000港元，可就授予Upper Value、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之欠付股東貸

款作出調整。買賣協議及出售事項的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的公佈披露。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現金結餘為362,93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98,857,000港元），而總借款則為2,111,67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53,973,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槓桿比率按附息債總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67%（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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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將來，熟料及水泥買賣業務及鐵礦石買賣業務將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

源。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致力透過開拓新市場及刺激現有市場之銷售鞏固其

於全球水泥行業之地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成功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不但加強

本集團之資本基礎，亦增強本集團在業內之市場地位。經審慎考慮本公司股東之

利益及來自出售事項之本公司應佔所得款項淨額，本集團相信出售事項之機會恰

當，並會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及充裕資本資源用作本集團之未來發展。

就花崗岩材料生產而言，本集團已作好準備開始生產原塊石。與此同時，長石粉

廠房預期將於二零一零年中投產。就港口業務而言，興建工程預期將於不久展

開，而我們正密切期待該項投資的豐碩回報。

有鑑於全球經濟復甦及對建築材料之強勁需求，本集團已積極尋求發展商機，進

一步開拓亞洲及中國礦材料項目，其中包括投資於現有採礦項目及收購採礦權及

勘探權。憑藉本集團團隊之專業經驗，本集團有信心正逐步成為亞洲領先建築物

料供應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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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簡明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409,591 439,980

已售貨品成本 (361,962) (410,242)

毛利 47,629 29,738

其他收入 5 2,934 3,987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709) (13,324)

行政開支 (15,910) (8,95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384 —

財務費用 7 (4,360) (413)

除稅前溢利 20,968 11,032

所得稅開支 8 (365) (180)

期間溢利 9 20,603 10,85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0,557 10,996

　少數股東權益 46 (144)

　 20,603 10,852

每股盈利

　－基本 10 0.88港仙 0.55港仙

　－攤薄 10 0.87港仙 0.5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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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20,603 10,852

其他全面收益：

兌㶅調整 377 152

本期總全面收益 20,980 11,004

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784 11,148

少數股東權益 196 (144)

20,980 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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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761,379 957
商譽 535,519 —
租賃預付款 551,551 —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3 85,600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 1,136,012 28,120
無形資產 539,267 192,640
應收少數股東款項 16,272 —
遞延稅項資產 882 —
非流動預付款項 262,038 6,771

4,888,520 228,488

流動資產
存貨 82,705 —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5 738,648 25,74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9,997 21,951
即期稅項資產 431 496
已質押銀行存款 27,266 15,389
銀行及現金結餘 335,671 83,468

1,624,718 147,046

資產總值 6,513,238 375,534

股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54,877 21,760
儲備 1,750,451 139,13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805,328 160,897
少數股東權益 1,330,230 56,244

股權總額 3,135,558 21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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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7 590,445 29,621

長期應付款項 16,272 —

融資租賃之債務 492 —

遞延稅項負債 242,669 48,160

849,878 77,78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8 582,432 15,063

其他應付款項及已收按金 412,525 41,050

應付所得稅 11,266 —

銀行借貸 17 683,845 24,352
抵押票據 19 837,380 —

融資租賃之債務之即期部分 354 147

2,527,802 80,612

負債總額 3,377,680 158,393

股權及負債總額 6,513,238 375,534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903,084) 66,43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85,436 29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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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於相關期間內本集團股東權益之變動如下：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外幣㶅兌 以股份支付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繳入盈餘 之款項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股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21,760 67,090 2,752 14,878 2,049 50 52,318 160,897 56,244 217,141

㶅兌差額 — — 227 — — — — 227 150 377

期間溢利 — — — — — — 20,557 20,557 46 20,603

期間總全面收益 — — 227 — — — 20,557 20,784 196 20,980

於行使購股權後發行股份 680 1,496 — — (392 ) — — 1,784 — 1,784

於收購附屬公司後

　發行股份（附註20） 32,437 1,589,426 — — — — — 1,621,863 — 1,621,863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0） — — — — — — — — 1,273,790 1,273,790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54,877 1,658,012 2,979 14,878 1,657 50 72,875 1,805,328 1,330,230 3,135,55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外幣㶅兌 以股份支付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繳入盈餘 之款項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股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20,012 48,837 2,640 14,878 1,933 50 27,745 116,095 57,713 173,808

㶅兌差額 — — 152 — — — — 152 — 152

期間溢利 — — — — — — 10,996 10,996 (144 ) 10,852

期間總全面收益 — — 152 — — — 10,996 11,148 (144 ) 11,004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20,012 48,837 2,792 14,878 1,933 50 38,741 127,243 57,569 184,812



昌
興
國
際
控
股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期
報
告

1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使用淨值 (105,771) (6,034)

投資活動之現金產生淨值 313,094 2,895

融資活動之現金產生淨值 44,477 25,151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淨值 251,800 22,012

匯率變動之影響 403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83,468 42,164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35,671 6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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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百慕達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

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本公司之主要營
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25號港威大廈2座18樓1801-6室。本公司之股份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公認會計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適用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

中期報告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已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流

動資產超出903,084,000港元。按照本集團對經營溢利及現金流入的未來預測，及本
集團取得持續銀行融資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之能力，以及在Prosperity Minerals完成出
售水泥業務後預期收取3,800,000,000港元（見附註22），本公司董事已按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報告。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工具除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符合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及詮釋（「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

團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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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2007）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2007）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的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個體或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條款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有關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內含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
　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涉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第80段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2007）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修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標
題），並導致多項呈列及披露方式變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露準則，要
求按財務資料對各分類之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進行之內部報告之相同基礎分辨營運分

部。過往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14號「分類報告」則要求以風險及回報方式分辨兩組
分部（業務及區域分部）。過往，本集團之主要報告形式為按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14號釐定之主要可報告分類作比較，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
本集團重列可報告分類。

應用其他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本公

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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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本集團於相關期間主要經營熟料及水泥製造及銷售、花崗岩產品銷售、熟料及建築材

料以及鐵礦石買賣。本集團之營業額為向客戶銷售貨品（扣除折扣及退貨）。

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佣金 413 839

速遣收益 1,123 1,690

利息收益 49 164

匯兌收益淨額 — 80

其他 1,349 1,214

2,934 3,987

6. 分類報告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業務分部」時，該準則規定業務分部須按照內容有關
本集團組成部分並由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擔當之主要業務決策人員定期審閱之內部報

告而予以識別，以分配資料予有關分部及評估其表現。業務分部的會計政策與主要會

計政策所述者相同。

就管理方面而言，本集團的業務大致分類為下列四個主要業務分部：

(i) 在中國製造及銷售熟料及水泥

(ii) 買賣鐵礦石

(iii) 買賣熟料、水泥及建築材料

(iv) 花崗岩及花崗岩產品－開採及加工花崗岩及銷售花崗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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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銷售 買賣熟料、水泥 花崗岩及

熟料及水泥 買賣鐵礦石 及其他建築材料 花崗岩產品 公司及未分配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4,063 — 101,612 — 274,622 439,980 9,294 — — — 409,591 439,980

分類業績 6,261 — 3,038 — 23,345 11,899 173 — — — 32,817 11,899

未分配開支 (10,423) (4,441)

其他收入 2,934 3,987

財務費用 (4,360) (413)

所得稅開支 (365) (180)

期間溢利 20,603 10,852

資產

分類資產 4,324,479 — 610,639 — 185,971 107,553 217,682 202,754 — — 5,338,771 310,30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07,892 — — — — — — — 28,120 28,074 1,136,012 28,07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85,600 — — — — — — — — — 85,600 —

未分配資產 1,637,101 2,373

分類對銷 (1,684,246) —

資產總額 6,513,238 340,754

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4,345 403

融資租賃費用 15 10

4,360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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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本年度 365 180

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零八年：16.5%）之稅率提撥準備。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
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9. 期間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650 104

攤銷 207 —

薪酬、花紅、津貼及其他費用 7,699 5,00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3 232

7,932 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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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20,5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約10,996,000港元），以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2,334,309,395股（截
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為：2,001,171,06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20,55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996,000港元），以及截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為2,372,284,859股（截至二零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2,127,710,385股）計算，即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2,334,309,395股（截
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2,001,171,060股），加上假設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未行使購股權當作行使時按零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

數37,975,464股（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126,539,325股）之總和。

11. 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概無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相關期間內，添置之固定資產為約1,781,902,000港元，其中1,780,124,000港元乃
透過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而獲得（見附註20）。本集團
於相關期間出售之固定資產為約7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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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部分 — —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85,600 —

85,600 —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的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預期不會於一年內收回。

共同控制實體之詳情如下：

附屬公司

本集團之 持有權益之

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註冊資本詳情 實際權益 百分比 主要業務

廣州市嘉華南方 中國 人民幣 21.71% 40% 製造水泥

　水泥有限公司 100,000,000元

於廣州市嘉華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之權益乃透過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購

Prosperity Minerals（見附註20）而間接取得。

1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商譽以外之資產淨值 1,079,820 27,779

商譽 46,004 341

已發出財務擔保 10,188 —

1,136,012 2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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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附屬公司

註冊資本 本集團之 持有權益之

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詳情 實際權益 百分比 主要業務

江都海昌港務實業 中國 人民幣 25% 25% 尚未開展業務

　有限責任公司 220,500,000元

安徽巢東水泥股份 中國 人民幣 17.94% 33.06% 製造及銷售

　有限公司（附註） 242,000,000元 熟料及水泥

英德海螺水泥 中國 人民幣 13.57% 25% 製造及銷售

　有限責任公司（附註） 580,000,000元 熟料及水泥

雲南昆鋼嘉華水泥 中國 人民幣 16.28% 30% 製造及銷售

　建材有限公司（附註） 825,000,000元 熟料及水泥

保山昆鋼嘉華水泥 中國 人民幣 16.28% 30% 製造及銷售

　建材有限公司（附註） 316,250,000元 熟料及水泥

附註：於該等聯營公司之權益乃透過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購Prosper i ty
Minerals（見附註20）而間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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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90天。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上限。至於新客戶則一
般須預先付款。本集團尋求維持其對未收回應收賬款的嚴格控制。逾期賬款由高級管

理人員定期審閱。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扣減撥備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天 738,648 25,742

16. 股本

附註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175,981,060 21,760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新股份 (a) 68,000,000 680

就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
　而發行股份（見附註20） (b) 3,243,726,480 32,437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5,487,707,540 5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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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購股權已獲行使以認購本公司68,000,000
股普通股，代價為1 ,784 ,000港元，其中680 ,000港元已入賬至股本，而
1,496,000港元則已入賬至股份溢價賬，而餘額392,000港元則已由以股份支付
之儲備轉至股份溢價賬。

(b)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3,243,726,48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已
按每股股份約0.5港元發行，作為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 73,000,000股普通股
之代價。發行股份之溢價約1,589,426,000港元，已入賬至本公司之股份溢價
賬。

17. 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1,274,290 53,973

銀行貸款之賬面值按下列幣種計值：

港元 美元 人民幣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281,500 261,961 730,829 1,274,290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0,035 23,938 — 5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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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以收貨日期為準，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天 582,133 14,649

91-180天 13 188

181-365天 286 226

582,432 15,063

19. 抵押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購之Prosperity Minerals全資附屬公司Upper Value
Investments Ltd（見附註20）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發行日期」）向若干機構投資者
發行100,000,000美元可贖回票據（「票據」），以收購中國之熟料及水泥廠（「購入資
產」）。票據由Prosperity Minerals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昌興水泥投資有限公司及昌盛
物料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提供擔保，並以本公司將持有購入資產之附屬公司之

股份作抵押及其資產作固定及浮動押記。

為配合發行票據，該等機構投資者已獲授予1,000份認股權證，以認購Prosperity
Minerals 12,905,639股普通股股份，行使價較緊接發行日期前五個交易日之每股交易
量加權平均價溢價10%（在若干情況下須作出反攤薄調整及重設行使價）。認股權證可
自其發行日起計五年內隨時行使。

票據之年息為10厘（每半年支付），共分四期償還。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之買賣協議之條款（見附註20），本集團將向收購
方出售其於Upper Value之全部股權連同其所有第三方債務（包括票據）。倘票據持有
人決定在買賣協議完成時要求就票據作出償還，則票據之欠款將由Upper Value償付
（並由收購方提供資金）。否則，收購方將代替本公司為票據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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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本集團收購Prosperity Minerals之73,000,000股普通股
（約佔其股權54.28%），而Prosperity Minerals乃一家於澤西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
份獲准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另類投資市場買賣。Prosperity Minerals及其附屬公司
（「PMHL集團」）為中國一家大型水泥經營商，專注於熟料及水泥製造及銷售。此外，
其亦為中國主要鐵礦石貿易商。扣除開支前之代價約1,621,863,240港元已獲償還，方
法為按發行價每股股份約0.5港元配發及發行3,243,726,48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
元之新普通股。

於合併前被

收購公司之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所得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74,436 85,884 1,760,320

無形資產 129,277 217,495 346,772

租賃預付款 221,818 329,795 551,61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85,600 — 85,6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41,169 65,339 1,106,508

商譽 338,607 — 338,607

遞延稅項資產 882 — 882

存貨 82,705 — 82,705

預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75,202 — 1,275,202

已質押銀行存款 13,377 — 13,377

現金及現金等值 314,988 — 314,988

銀行貸款 (1,173,963 ) — (1,173,96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49,052) — (949,052)

應付所得稅 (10,966 ) — (10,966)

抵押票據 (837,380) — (837,380)

遞延稅項負債 (35,793 ) (158,716) (194,509)

資產淨值 2,170,907 539,797 2,710,704

少數股東權益 (1,273,790)

收購產生之商譽 196,912

總代價 1,63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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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合併前被

收購公司之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公平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股份代價方式償付之總代價，按公平值計 1,621,863

有關收購之直接成本 11,963

1,633,826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有關收購直接成本 (1,616)

　已收購之銀行及現金結餘 314,988

313,372

採納每股約0.5港元作為本公司於交換日期將予發行股份之公平值乃根據董事會經計及
收購事項及影響磋商之重大因素的所有方面後作出之公平值評估而釐定。董事會認為

就收購發行之股份於交換日期之公佈價格並非股份公平值之適當指標，原因是有關收

購Prosperity Minerals的消息於收購完成或之前獲發佈後本公司股份隨即在市場上出
現投機活動。

PMHL集團自收購日期起已向本集團簡明綜合溢利貢獻1,852,000港元溢利。

倘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完成，則本集團總營業額將增加約3,833,084,000港
元，而期間溢利則已減少約14,196,000港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本集團
於收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完成的情況下實際可達致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指

標，亦非擬作為未來業績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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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連人士交易

除財務報表另行披露之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已進行下列重大關連人士交

易：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a) 已付予昌興物料（國際）有限公司

　（「昌興物料」）的租金支出* 361 361

* 本集團與昌興物料分租辦公物業。租金支出按辦公物業之租金根據本集團

使用辦公物業之面積所佔比例收費。

黃炳均先生（「黃先生」）及本公司前董事韓靜芳女士亦為昌興物料之董事並擁有

實益權益。

(b) 關鍵管理人員之薪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袍金 180 180

基本薪酬、津貼及實物福利 2,460 2,41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5 123

2,745 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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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結算日後事宜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Prosperity Minerals、Pro-Rise Business Limited（「Pro-
Rise」，Prosperity Minerals之全資附屬公司）與台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收購方」）訂
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在待達成多項先決條件的規限下，Pro-Rise將向收
購方出售其於Upper Value Investments Limited（「Upper Value」，Prosperity Minerals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惟持有安徽巢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33.06%之
Prosperity Minerals Investment Limited以及執行本集團若干行政職能之Prosperity
Minerals Management Limited則除外）（「出售集團」）之全部權益，連同出售集團應
付之若干股東貸款（「出售事項」）。Upper Value直接及間接持有該等主要從事於在中
國製造及銷售熟料及水泥業務之公司之若干股權。出售事項之總代價（以現金支付）為

3,800,000,000港元，可就授予Upper Value、其附屬公司及聯繫人之欠付股東貸款作
出調整。

23. 比較數字

由於採用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和《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以配合本期間的呈列方式。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計僱用1,514名員工，其中1,466名駐守中國，

其餘48名駐守香港。

本集團按僱員表現、經驗及當時業內慣例釐定薪酬。本集團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

發放酌情花紅，以表揚彼等之貢獻及努力。為留聘若干重要僱員繼續為本集團作

出寶貴貢獻，本集團可根據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採納之新購股權計劃授出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本集團從未因勞資糾紛而與僱員發生任何重大問題或導致業務受阻，亦無在招聘

和挽留資深員工方面遇上任何困難。董事認為本集團與僱員工作關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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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本集團資產抵押

下列本集團所持有之資產為本集團獲授予之銀行融資及票據，以及票據之抵押，

分別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及附註19：

(a) 已質押銀行存款約27,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5,400,000

港元）；

(b) 於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Sharp Adv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Sharp

Advance」）之全部股權；

(c) 於阿爾布萊特投資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60%權益之間接附屬公

司）之60%股權；

(d) 物業、廠房及設備，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437,85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e) 採礦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285,21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零）；

(f) 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316,054,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g) 以Upper Value將持有購入資產之全資附屬公司之股份作抵押及其資產作固

定及浮動押記（如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9所載）（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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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承擔如下：

(a) 營業租約承擔－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營業租約須按以下年期償付

之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4 53

經營租約支付款項指本集團就一處辦公物業應付之租金。租期商定為一年，

租金於租期內固定不變，不包括或然租金。

(b) 資本及其他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惟未撥備

　收購物業、廠房及機器 1,339,289 3,528

向一間聯營公司注資 34,401 —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

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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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其相聯法

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本公司(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列為或被視為已擁有之權

益及短倉）或(b) 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存置於登記冊之權益

及短倉或(c)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a)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直接 透過受控制 董事之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 法團擁有 配偶之權益 總計 百分比

黃先生 1,357,123,699 2,719,629,841 17,000,000 4,093,753,540 74.60%

（附註）

附註：

黃先生透過彼於Well Success Group Limited（「Well Success」）之權益而於本公司
319,176,000股股份持有權益。黃先生、吳漢輝先生（前任董事）及進榮有限公司（「進
榮」）分別持有Well Success之31.47%、10.13%及58.4%股權。進榮由黃先生及韓靜
芳女士（前任董事）（「韓女士」）各佔一半權益。黃先生為進榮之唯一董事。此外，黃先

生透過其於Prosperity Minerals Group Limited (“PMGL”)、Max Start Holdings Limited
(“Max Start”)及Max Will Profits Limited (“Max Will”)分別於2,155,933,029股股份、
122,260,406股股份及122,260,40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而上述各公司均由黃先生實益
擁有6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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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長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持有之購股權數目：

持有購股權 相關股份

姓名 數目 數目

黃先生 60,000,000 60,000,000

姜志瑋博士 30,000,000 3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持有之購股權詳情於下文「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詳情」一節披露。

黃先生於若干附屬公司為本公司利益持有非實益個人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所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其相聯法團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持有本公司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列為或被視為已擁有之權益及短

倉）或 (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於登記冊中記錄之權益或短

倉或 (c)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昌
興
國
際
控
股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期
報
告

36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購股權之持有情況外，於相關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

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授出可藉購入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且

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訂立任何安排，致

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團取得該等權利。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詳情

本公司設有一項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旨在

向為本集團業務之成就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報酬。合資格參與者

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全職及兼職僱員、行政人員、管理人員、董事、

業務顧問、代理、法律及財務顧問。舊計劃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

八日由創業板轉至聯交所主板上市後已終止。未獲行使之先前根據舊計劃授出但

未獲行使之購股權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發行在外，將仍屬有效且可根據

其授出條款予以行使。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已隨後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根據上市規則批准後已獲採納。尚未根據新計劃授出

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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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關期間內，根據舊計劃已授出及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相關 於二零零九年 緊接授出
四月一日 期間內／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

參與者 尚未行使 行使 尚未行使 購股權 購股權 日期前股份
名稱或類別 購股權數目 已授出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行使價 之收市價格

港元 港元

董事
鄺兆強先生 24,000,000 (24,000,000 ) —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0.023 0.023

七月三十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黃先生 60,000,000 — 60,000,000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0.078 0.068
八月十四日 六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二十七日

84,000,000 (24,000,000 ) 60,000,000

其他僱員
二零零四年購股權 24,000,000 (24,000,000 ) —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0.023 0.023

七月三十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五年購股權 20,000,000 (20,000,000 ) —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0.034 0.034
七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七年購股權 30,000,000 — 30,0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0.093 0.098
八月二十日 六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日

74,000,000 (44,000,000 ) 30,000,000

158,000,000 (68,000,000 ) 90,000,000

除上述者外，概無購股權於相關期間根據舊計劃及新計劃授出、行使、註銷或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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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就本公司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

露之權益或短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

之權益或短倉之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如下：

長倉：

佔本公司

持有普通股 已發行股本

名稱 附註 身份及權益性質 數目 百分比

Well Success (a) 直接實益擁有 319,176,000 5.82%

進榮 (a)及 (b) 透過Well Success持有 319,176,000 5.82%

韓女士 (a)及 (b) 透過Well Success及進榮持有 319,176,000

(c) 透過PMGL 2,155,933,029

(c) 透過Max Start 122,260,406

(c) 透過Max Will 122,260,406

2,719,629,841 49.56%

盛承慧女士 (d) 主要股東配偶之權益 4,076,753,540

直接實益擁有 17,000,000

4,093,753,540 74.60%

PMGL (c) 直接實益擁有 2,155,933,029 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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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Well Success全部已發行股本中31.47%由黃先生實益擁有，10.13%由吳漢輝先生（本
公司前任董事）實益擁有，及58.4%由進榮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進榮被視
為於Well Success所擁有權益之相同數目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b) 進榮由黃先生及韓女士各佔一半權益。黃先生為進榮之唯一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黃先生及韓女士各自被視為於進榮所擁有權益之相同數目之股份中擁有權益。黃

先生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已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

短倉」一節披露。

(c) PMGL、Max Will及Max Start之所有已發行股本乃由黃先生及韓女士分別實益擁有65%
及35%。

(d) 盛承慧女士為黃先生之配偶，黃先生及盛承慧女士各自之權益被視為彼此之權益。所

列數據指相同股份。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通知本公司有任何人士（除本公

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毛國財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阮劍虹先生及戎灝先生。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半年及全年財務資料以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

報告制度和內部控制程序。

審核委員會於相關期間舉行了一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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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作出之披露

(a) 與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訂立之貸款協議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Sharp  Adv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Sharp Advance」）與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富邦

銀行」）就30,000,000港元之三年有期貸款訂立一項貸款融資協議（「貸款協

議」）。

本公司之董事兼控股股東黃先生須提供以富邦銀行為受益人之擔保及彌償保

證（「擔保」），作為富邦銀行向Sharp Advance提供貸款之一項先決條件。根

據擔保之條款，於貸款期限內，對黃先生施加具體履行責任（其中包括）(1)繼

續擔任本公司之董事兼控股股東；及 (2)促使本公司繼續直接或間接持有

Sharp Advance及昌興水泥有限公司（「昌興水泥」）（兩家均為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根據貸款協議，黃先生未能遵守上述責任，將構成一項失責事件，而當發生

失責事件時，富邦銀行將有權宣佈終止貸款，屆時富邦銀行作出進一步墊款

之責任將即時終止，並宣佈貸款協議訂明之貸款、應計利息及欠負之所有其

他款項將即時到期及應付，或富邦銀行可因發生有關失責事件而根據任何適

用法律或法規或其他規定採取任何行動、行使其獲賦予之任何權利或申索其

應得之補償。該等擔保訂明之責任經已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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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囱生銀行有限公司之融資協議

(I)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本公司與囱生銀行有限公司（「囱生銀行」）就

4,100,000美元（按1美元兌7.8港元之匯率計算相等於約31,980,000港元）

之兩年有期貸款融資訂立一項有期融資協議（「有期融資協議」）。

(II)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昌興水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已與

囱生銀行訂立貿易融資協議（「貿易融資協議」）。根據貿融資協議，昌

興水泥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可就發出信用狀、信託收據融資及發出備

用信用狀而動用60,000,000港元的貿易融資。貿易融資協議之條款由下

列協議修訂：

(IIa) 昌興水泥與恆生銀行訂立貿易融資協議（「昌興水泥貿易融資協

議」）。根據昌興水泥貿易融資協議，昌興水泥獲提供44,400,000

港元之貿易融資，以供發出信用狀、信託收據融資及發出備用信

用狀；及

(IIb)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昌興水泥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商業服

務（「昌興－澳門離岸商業服務」）與囱生銀行訂立貿易融資協議

（「澳門離岸商業服務貿易融資協議」）。根據澳門離岸商業服務貿

易融資協議，昌興－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獲提供2,000,000美元（按

1美元兌7.8港元之匯率計算，相當於約15,600,000港元）之貿易融

資，以供發出信用狀、信託收據融資及發出備用信用狀。

根據有期融資協議、昌興水泥貿易融資協議及澳門離岸商業服務貿易融資協議之

條款，本公司、昌興水泥及昌興－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承諾（其中包括）促使本公司

之董事兼控股股東黃先生繼續出任本公司之董事兼控股股東。當違反有關承諾

時，將造成涉及對本公司營運而言屬重大之有期貸款融資及╱或貿易融資之失

責。有期融資協議、昌興水泥貿易融資協議及澳門離岸商業服務貿易融資協議訂

明之責任經已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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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19條作出之披露

本集團之若干銀行融資及票據均受限於達成一般存在於與金融機構訂立之借款協

議中之契諾。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違反就多項銀行貸款融資及票

據之若干契諾，該等契諾要求本集團維持預先協定之若干財務比率。已運用金額

中包括16,667,000港元及528,980,000港元，而根據銀行融資及票據之條款，該等

金額均計劃分別於結算日起計一年後償還，但在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

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則分類為流動負債，原因是本集團因違反該等財務契諾而失去

無條件權利於結算日將償還期再押後至少十二個月。

就其契諾遭違反之銀行貸款，管理層正與銀行商討相關豁免事宜。此外，根據買

賣協議之條款（如財務報表附註22所述），本集團將向收購方出售其於Upper Value

之全部股權連同其所有第三方債務（包括票據）。倘票據持有人決定在買賣協議完

成時要求就票據作出償還，則票據之欠款將由Upper Value償付（並由收購方提供

資金）。否則，收購方將代替本公司為票據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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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於相關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以下之情況除外：

與股東之溝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安排各審核、薪酬及提

名委員會（如適合）之主席出席，如該等委員會之主席未能出席，則應安排委員會

其他成員或其正式委任代表出席，以便於任何股東大會上回答股東提問。獨立董

事委員會之主席（如有）亦應出席就批准關連交易或任何須經獨立股東批准之其他

交易而舉行之股東大會，以便回答股東之提問。

董事會盡力與股東持續保持對話，惟本公司主席及審核委員會主席可能因其他重

要事務而未能出席每次股東大會。執行董事鄺兆強先生出席了二零零九年九月二

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並獲授權回答股東在會上之提問。審核委員

會成員阮劍虹先生獲授權出席同一股東週年大會以回答股東在會上之提問。本公

司主席缺席股東週年大會以及審核委員會主席缺席股東週年大會構成偏離企業管

治守則。



昌
興
國
際
控
股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期
報
告

4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規定之交易準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董事均確認彼等於相關期間一直全面遵守有關董事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本公司向股東及業務夥伴衷心致謝，感謝他們對本集團一直以來的

信任及鼎力支持。本人亦藉此機會向管理層及全體員工表示深切的謝意，以表揚

他們於本年度之不懈努力及寶貴貢獻。我們即將踏入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下半

年，我們冀望繼續為本集團帶來增長。

承董事會命

昌興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黃炳均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炳均先生（主席）

孫永森先生（副主席）

鄺兆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毛國財先生

阮劍虹先生

戎灝先生


